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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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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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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B 
營業人 
 

營業人 

賣方營業人 

賣方營業人 

買方營業人 

查詢 

營業人 
載具號碼 
發票資料存證 

(開立) (接收) 

賣方營業人 /  買方營業人 

發票資料交換(開立、接收及存證) 

消費者 載
具接收發票 

(若消費者為營業人，視為B2C2B) 

(開立) 

上傳 

上傳存證 

B2C 
營業人 
 

非營業人 

 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傳輸或接收之統一發票 

 電子發票傳輸收執檔、存根檔、存證檔或列印電子發票證明聯 

存證 

統一發票使用辦法§7第1項
第5款(110年1月1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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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什麼 
 

符合 MIG 格式產出 XML 
 

怎麼傳 
 

1.大平台開立上傳 

2.TURNKEY 系統 

3.加值服務中心 
 

傳到哪 
 

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以下簡稱大平台) 
 

怎麼收 
 

B2B(存證)電子發票證明聯 

(交換)電子方式接收 

B2C(實體)電子發票證明聯 

(無實體)載具 
 

怎麼開 
 

1.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WEB) 

2.其他電子方式(ERP、POS) 

電子發票 異常檢核 
 

異常檢核(漏上傳、 誤用字
軌、…) 
 

開立電子發票需了解的內容 

電子發票開立 

MIG3.2.1 

加值中心 Turnkey 

電子發票整合
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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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B營業人電子發票開立與接收 

5 
加值中心 A 

加值中心 B 

加值中心C 自有系統 
Turnkey 

開立與接收 
自有系統 
Turnkey 

1 

2 

賣方營業人 買方營業人 

4 

3 

WEB開立與接收  

或使用多元交付上傳存證檔及

自行列印電子發票證明聯 

加值服務中心(一) 

加值服務中心(二
) 

WEB接收 

或E-mail接
收 

2021/10/14 



B2C營業人電子發票開立與接收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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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功能 
類別 

檢測項目 

 

 

 

 

 
1 

 

 

 

 

配號 

設定 

(1)以平台產出的CSV配號檔 

進行匯入。 

(2)POS機採系統自動取號或給 

號機制，非以人工輸入字軌 

號碼。 

(3)若採人工輸入，已設計多 

次多人確認機制，以降低人 

工輸入產生錯誤。 

 

 
2 

配號 

範圍 

檢核 

POS機開立之發票號碼，(1)需 

檢核在其可用配號設定範圍 

內，(2)依交易時間檢核發票號 

碼是否為當期所屬字軌號碼。 

TURNKEY 
上 傳 存 證  

POS系統自行檢核表 

開立電子發票 
 列印電子發票證明聯 
 載具接收：手機條碼 、
自然人憑證、信用卡 
 會員載具接收發票 

POS主機 

門市 門市 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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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條 統一發票之種類及用途如下： 
   五、電子發票：指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與買受人時，以網際網路或其   
                 他電子方式開立、傳輸或接收之統一發票；其應有存根 
                 檔、收執檔及存證檔，用途如下： 
    (一) 存根檔：由開立人自行保存。  
     
    (二) 收執檔：交付買受人收執，買受人為營業人者，作為記帳憑證及 
                  依本法規 定申報扣抵或扣減稅額之用。 
    (三) 存證檔：由開立人傳輸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以下簡 
                  稱平台）存證。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之統一發票，必要時得經財政部核准增印副聯。 
 
 電子發票之開立人及買受人，得分別自存根檔或平台存證檔，依規定格式
與紙質下載列印電子發票證明聯，以憑記帳或兌領獎。 

統一發票使用辦法部分條文1/2 
中華民國108年5月24日 
台財稅字第1080457028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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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發票使用辦法部分條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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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條 統一發票之種類及用途如下： 
 

開立電子發票之營業人，買受人為非營業人者，應於開立後48小時內將
統一發票資訊及買受人以財政部核准載具索取電子發票之載具識別資訊傳輸至
平台存證， 並應使買受人得於該平台查詢、接收上開資訊。如有發票作廢、
銷貨退回或折讓、捐贈或列印電子發票證明聯等變更發票資訊時，亦同。 

開立電子發票之營業人，買受人為營業人者，應於開立後7日內將統一發
票資訊傳輸至平台存證，並由平台通知買受人接收，買受人未於平台設定 
接收方式者，應由開立人通知。如有發票作廢、銷貨退回或折讓時，開立 
人應依上開時限完成交易相對人接收及將資訊傳輸至平台存證。 
 
    開立人符合前二項規定者，視為已將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買受人視為已 
取得統一發票。但有其他不可歸責於營業人之事由，致無法依前二項規定 
辦理者，應於事由消滅之翌日起算3日內完成傳輸並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 
關申請，經該管稽徵機關核准者，視同已依規定交付。 

中華民國108年5月24日 
台財稅字第1080457028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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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票模式 傳輸時間 接收方式 買方如何拿到發票 備註 

B2B交換 7天內 
(含假日) 

買受人需接
收確認 

Web 
E-mail 
Turnkey 
加值中心 
 

買受人遲未接收，
視為已將統一發
票交付買受人 

B2B存證 7天內 
(含假日) 

買受人不需
接收確認 

賣方以紙本或e-mail
方式交付 

賣方負通知義務 

 
 
B2C存證 

 
48小時 
(自開立當下
的時分秒即
開始計算) 

使用載具 存在個人專屬載具中
的發票存摺中 

若已設定銀行帳
號，則平台自動
兌獎，若無平台
僅提供對獎服務，
仍需自行兌獎。 

無使用載具 賣方以紙方式交付 

9 2021/10/14 



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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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營業人使用電子發票之一般規定 
 
九、經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核准營業登記之營業人，即取得使用電子

發票之資格，得以前點之憑證或電子簽章於 整合服務平台進行身份
認證，或向加值服務中心申請身份 認證後，使用電子發票。 

 
十二、電子發票之開立、作廢、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 折讓，應經

交易相對人同意，營業人並應留存該同意訊息 與相關證明文件，至
少保留五年。 

 
十三、營業人應依稅捐稽徵法及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 事業會計帳

簿憑證辦法有關規定保存電子發票及電子發票 銷貨退回、進貨退出
或折讓證明單之存根檔或收執檔。 

中華民國106年1月12日 
台財資字第1050003637號 

2021/10/14 



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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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營業人使用電子發票之一般規定 
 
 十四、基於稅務調查之需要，營業人或加值服務中心，應免費提供營

業人或買賣雙方交易之媒體檔案予稅捐稽徵機關，並得免列印紙本憑
證。營業人或加值服務中心將所開立之電子發票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
第七條第四項規定之時限交換或存證至整合服務平台者，除稅務調查
過程有比對營業人或加值服務中心交換或存證之電子發票相關資料之
必要外，得免予提供前項之媒體檔案。 

中華民國106年1月12日 
台財資字第105000363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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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立電子發票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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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的重要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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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 
月 

5 
月 

7 
月 

9 
月 

11 
月 

12月上旬  

次年年配配號 

18 
號 

上傳空白字 上傳 開獎 下載 期配 
軌+總分支
機構配號檔 

媒申檔 中獎清冊 
通知 
會員中獎(A檔) 

自動配號 

10 15 25 29 
號 號 號號 

 
單 數 月 雙 數 月 

2021/10/14 



B2B電子發票證明聯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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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一 
(買受人為營業人) 

格式二 ：A4大小 

第二頁以後 

第一頁 

格式二： A5大小 

第一頁 

第二頁以後 

2021/10/14 



非PP塑膠材質 雙酚A含量值應符合CNS15447國家標準 

耐水性 浸入常溫水中連續24小時，字跡及條碼無變化且可讀取掃描 

耐油性 食用沙拉由塗抹一毫升一分鐘後拭去 

抗熱性 70度c連續24小時 

耐光性 CNS3846連續照射8小時 

耐濕性 置於40度c、90%RH環境24小時後 

耐可塑性 以PVC材質接觸連續15小時 

防沾黏 滴常溫水2毫升1分鐘拭去正面對折待乾燥後離開 

字
跡
及
條
碼
無
變
化
， 

條
碼
可
掃
描
及
讀
取
。 

B2C電子發票證明聯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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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寬度：5.7 (±3%)公分。 
(二)長度：正面應記載事項列印於長度9(±3%)
公分(含上下留白長度)之區域，交易明細長度
不限制。 
買受人為非營業人：除經交易雙方合意，得免
另附交易明細外，明細應自二維條碼以下裁切。 
(三)自上緣起算9(±3%)公分內之區域，應記載
下列事項，不得增刪文字或變更順序。但得視
需要，於正面二維條碼下方留白區域，加印店
號、機台編號或交易序號之文字資訊。 

2021/10/14 



●電子發票證明聯以列
印一次為限。但有統一
發票給獎辦法第11條第1
項第3款規定之情形，營
業人為證明其記載事項
與存根檔所記載事項確
屬相符經查明無訛，得
提供加註「補印」二字
之電子發票證明聯交與
買受人併同原電子發票
證明聯兌獎。 
●營業人依本作業要點
第26點規定提供加註
「補印」二字之電 
子發票證明聯時，其補
印字樣應與「電子發票
證明聯」字樣並列 

B2C電子發票證明聯格式(補印) 

16 2021/10/14 



B2C電子發票證明聯一定要用感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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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證明聯 
21(正負3%)公分（含左右留白寬度） 

18 

2
9
.7

( 

正
負 3

%
) 

公
分
（
含
左
右
留
白
長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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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B電子發票證明聯不見還能扣抵或入帳 
  嗎？ 

19 2021/10/14 



20 

8 

2 

3 

1 

4 

5 

6 

7 

查詢及列印進銷項電子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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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人適用導入電子發票模式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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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申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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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B2B電子發票開立/寄送 

23 2021/10/14 



B2B使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開立及接收發票 

24 

營業人開立電子發票，應向稽徵機關申請配發電子發票字
軌號碼，並於核准後，至整合服務平台取號。 

產品資料維護 

銷項發票作業 
寄送發票 

交換銷項發票作業 

存證發票作業 
查詢與列印發票 

營業人接收方式 
設定 

準備IC卡憑證與 
瀏覽器環境設定 

營業人電子整合 
服務平台註冊 

營業人 
主憑證登錄 

交易對象維護 產品單位設定 

發票號碼設定匯 
入專用字軌號碼 

申請字軌 
並字軌取號 

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
點§7 

2021/10/14 



電子發票字軌號碼申請書 
申請字軌號碼：電子發票字軌號碼申請書、使用電子發票承諾書、等相關文件 

受理單位：所在地分局、稽徵所 自108年開始 
以期配為原則，年配為例外 

申請書下載地方：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電子發票服務專區 
→電子發票字軌號碼(含電子發票
整合服務平台功能啟用停用)申請
書及相關附件 

25 2021/10/14 



營業人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註冊 1/3 
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www.einvoice.nat.gov.tw 

電子發票測試平台 wwwtest.einvoice.nat.gov.tw 

 

1 

2 

26 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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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3 

輸入統編及工商憑證pin碼 
 

閱讀服務聲明書 

點取同意，進行下一步驟 4 

2021/10/14 

營業人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註冊 2/3 



1.填寫註冊資料。 

2.設定管理者帳號及密碼，在完成註冊後， 

登入平台時，以帳號及密碼登入即可。 

3.完成填寫，點取確認。 28 2021/10/14 

營業人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註冊 3/3 



選擇不同憑證種類 

將卡片插入讀卡機， 

輸入密碼，點選 

【登錄主憑證】 

 

確認電腦是否已安裝讀卡機並接上電腦 

營業人主憑證登錄1/4 

29 2021/10/14 



1.確認公司相關資料無誤 
2.確認『憑證到期日』未逾期 

營業人主憑證登錄2/4 

30 2021/10/14 



請先放置欲被受權之自然人憑證 

以主憑證授權附屬憑證 
開立或接收發票 

營業人附屬憑證登錄3/4 

31 2021/10/14 



營業人附屬憑證登錄4/4 

32 2021/10/14 



營業人接收方式設定 

33 

●在平台開立交換發票，一定要設定接收方式 
●接受方式目前只能設定一種 

2021/10/14 



申請字軌並字軌取號 1/3 

3 

字軌取號 

1.具年配資格之營業人，請於年底前於整合服務平台提交新年度字軌申請，申  
請時僅需填 開始啟用之期別，平台將自動產生並配號到當年底。 

2.具期配資格之營業人： 
(1)僅可取用本期及下期發票號碼。  
(2)平台於雙月18號進行下期發票字軌配號，並將依本期最後已取用本數，做
為下期取用本數之依據，進行配號作業。 
(3)若營業人下期取用本數需進行調整，請於本期雙月前18號前進行修改。 

1 

2 

4 

34 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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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字軌並字軌取號 2/3 

約等10~15分鐘 

2021/10/14 



申請字軌並字軌取號 3/3 

    營業人使用電子發票字軌號碼配號方式為按期配賦字軌號碼。但合於
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稽徵機關得核准採按年配賦各期字軌號碼： 
（一）原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准自行印製收銀機統一發票。 
（二）無積欠已確定之營業稅及罰鍰、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罰鍰，且最近二 
      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係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或經核准使用藍色申 
      報書。 
（三）本法第六條第四款所定營業人。 
（四）以連鎖或加盟方式經營。 
（五）公用事業。 
（六）其他經主管稽徵機關審認得採年度配賦。 
     
    營業人之其他固定營業場所，使用電子發票字軌號碼，得由總機構向
其所在地稽徵機關申請配賦。 

中華民國108年1月9日 
財政部台財資字 
第1070004107A號令 

36 2021/10/14 



發票號碼設定匯入專用字軌號碼  

37 

1.進入發票號碼設定。 

2.點取匯入專用字軌號碼。 

3.選擇匯入年度。 

4.勾選已申請字軌。 

5.點取匯入。 

2021/10/14 



交易對象維護 

1.進入交易對象資料維護。 

2.點取新增(或多筆匯入) 

3.輸入統編，點取… 。 

4.顯示查詢結果,選擇統編。 

5.設定交易對象類別。 

6.點取存檔。 

38 2021/10/14 



產品單位設定及產品資料維護 
產品單位設定 

1.進入產品單位設定。 

2.點取新增。 

3.輸入單位名稱，如瓶。 

4.點取存檔。 

產品資料維護 

1.進入產品資料維護。 

2.點取新增(或匯入產品清單) 

3.輸入產品資料。 

4.點取…,選擇已建檔的單位。 

5.點取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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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立發票(交換) 

40 

買方有於平台設定接收方式才可用此方式開立 

2021/10/14 



查詢交易對象是否有設定接收方式
查詢 

41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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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B開立交換發票1/3 

1.進入開立發票。 

2.點取新增。  

3.設定填寫發票資訊。 

4.點取存檔。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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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B開立交換發票2/3 
設定發票日期 

輸入發票號碼字軌前二碼， 

系統會自動帶出發票本(組

) 

輸入買方統編，系統將自動帶出 

已建檔的交易對象。 

點選課稅別。 

應稅、零稅率與免稅應分別開立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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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B開立交換發票3/3 

確認發票開立資訊無誤， 再點取存檔。 

1 

2 

3 

方式一： 

1.點取品項編號…按鈕。 

2.勾選已建檔的產品資料 

   (可勾選多筆)。 

3.點取新增產品明細。 

4.輸入單價及數量  

方式二： 

逐筆登打品項資料。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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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送B2B交換發票1/2 

45 

1.進入開立發票。 

2.輸入查詢條件。 

3.點取查詢。 

4.選擇要寄送的發票。 

5.點取寄送。 

6.點取確認寄送資料/確定。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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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送B2B交換發票2/2 

1.選擇憑證及輸入憑證密碼。 

2.勾選已詳閱並同意傳送。 

3.點取產生簽章。 

4.確認傳送資料/確定。 

5.顯示憑證寄送資料處理中。 

6.顯示已處理資料筆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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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立發票(存證) 

47 

賣方營業人 

發票內容 

上傳存證 

列印後送達 

發票 買方營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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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證發票注意事項 

1.紙本交付買方後，資訊「副知」大平台，但若在平台開立存證發票
需上傳後才能列印 
 
2.不管對方是否有設定接收方式，皆可用此方式開立 
  ※但有些大廠指定要收【交換】發票 
 
3.以存證方式開立、作廢或折讓發票，應由開立人負通知義務。 
  若有列印證明聯交由買受人，作廢發票時，務必收回紙本，避免產     
  生交易糾紛。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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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存證發票作業1/1 

退回發票：買方發起 
作廢發票：賣方發起 
折讓單： 
 1.只能針對發票的金額 
 2.正數表示，但為扣除額 
 3.16碼單號，營業人自編 
 4.單號跨年度不重複 
作廢折讓單：只能買方營業人發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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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B開立存證發票1/4 

50 

1 

2 

4 

3 

2 
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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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B開立存證發票2/4 

5 

7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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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B開立存證發票3/4 

10 

9 

點選檔名 

11 

插入授權過的憑證 

12 

上傳成功後，需使 

用工商憑證進行簽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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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B開立存證發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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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3 

1 4 

5 

6 

7 

     列印銷項發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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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印銷項發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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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印銷項發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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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B發票-註銷1/2 
註銷 

字軌號碼：留用，內容：修正 
交換訊息不可註銷 
存證訊息可註銷 

 
執行方式 

僅有WEB註銷 
僅當紙本正確，但上傳內容有誤，必須重傳時。 

 
注意事項 

發票若已被折讓，先作廢折讓單 
註銷發票，則「作廢 ¦ 退回」訊息，將一併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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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B發票-註銷2/2 

58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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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字軌上傳1/2 

59 

單月10日前需上傳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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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字軌上傳2/2 

查詢已上傳的空白字軌 

列表已有，代表已上傳成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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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申檔下載 

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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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申檔下載1/4 

62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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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申檔下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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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近期新增之選項 
→銷售商品給扣繳單位 
→申報資料可稅額分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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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申檔下載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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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為未處理代表系 

統仍在處理中 
狀態為處理完成可下載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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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申檔下載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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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與下載-媒體申報檔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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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下載媒體檔匯入營業稅電子申報繳稅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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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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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客服中心 
平台客服專線： 0800-521-988  24小時 
技術客服專線： 02-8978-2365  週一~週五 9:00~18:00 
E-Mail：e-inv@hibox.hinet.net 
掛號：(110-02)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47號10樓 
 
 

2021/10/14 

mailto:e-inv@hibox.hinet.net
mailto:e-inv@hibox.hinet.net
mailto:e-inv@hibox.hinet.net

